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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02 月 10日    議程前發言 

李良汪議員 

推動落實都市更新 貫徹改善生活目標 

特區政府於 2004 年提出舊區重整，並以祐漢新邨作為工作重

點，至 2015 年，確立都市更新概念，取代舊區重整。【註 1】多年

來，先後制定《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》、《都市更新暫住房及置

換房法律制度》、《澳門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(下稱：《都更

法》)，以及設立澳門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等。客觀而言，一定

程度為推動都更工作創設了有利條件。 

然而，自《都更法》實施至今，無論由政府主導的項目抑或私人

業權的樓宇，要推動重建仍是困難重重、舉步維艱，至今仍未有按

《都更法》成功重建的例子。例如北區-2 曾有老舊私人樓宇的業權

人有意進行重建，並已取得足夠的業權百份比，但基於當局需控制

該區人口密度，其住宅單位最大許可數為 104 個，【註 2】僅比原

有的 99 個住宅單位多出 5 個，令項目未能吸引私人實體進行投

資，最終難以推行重建。而前郵電局宿舍重建計劃，最終能否順利

推進亦存在變數。 

隨着本澳的老舊樓宇持續增加，樓宇結構帶來的安全隱患不斷累

積，更引伸衛生、安全及消防等隱患，情況亟待改善。值得指出的

是，《都更法》明確規定，除重建外，都市更新尚包括建築物的保

養、維修和更改。【註 3】如何提升社會對自身大廈維護、保養的

意識，延緩樓宇因老舊失修而需重建的需要，同樣值得關注。 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三點意見和建議： 

一、除了重新研究現時已規劃項目的定位，建議特區政府綜合分

析當前各區老舊樓宇的具體情況，尤其應對《都更法》實施兩年多

以來遇到的各項瓶頸進行檢視，並因應相關問題作出針對性修訂，

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。 



第 2頁 共 2 頁 

李良汪議員(R1) 

二、都更工作無論在特區政府的施政目標，抑或中央對本澳的工

作指示當中，均是一項重要項目【註 4】。特區政府必須貫徹落實

施政方向，並認真做好各項跟進工作，強化政府統籌及主導作用，

透過主動協調、聯繫、追蹤等方式促進居民參與意願，加強政策的

可操作性。 

三、除了從政策層面着力推動，要成功落實都更工作，居民層面

的參與意願至關重要。建議特區政府在大規模重建項目落地前，應

透過行政手段加強社會對老舊樓宇維修保養的引導及優化樓宇維修

基金計劃，從樓宇維修保養、業主會建設等基礎工作入手，令社會

提升維護、保養自身大廈的意識，延緩樓宇因老舊失修而需重建的

需要，同時保障居住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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